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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在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通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全体当选监事参加会议。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
豁免了本次会议通知关于时限的要求， 召集人已在会议上就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时间的
相关情况作出说明。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经与监事会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
监事王曙光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王曙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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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及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前述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 2023 年 7 月 25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如召集人、监
事会主席，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会选举情况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李

晓昱女士、李民先生、王怀举先生、章继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吴梦云女
士、唐侃先生、周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 4 名非独立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6）。

（二）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召集人选举情况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长、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
集人的议案》，同意选举李晓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 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委员构成

战略与 ESG 委员会 李晓昱（召集人）、李民、唐侃

审计委员会 吴梦云（召集人）、唐侃、章继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唐侃（召集人 ）、吴梦云、李晓昱

提名委员会 周频（召集人 ）、唐侃、李晓昱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中独立董事均占多数，并由独立董
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吴梦云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均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王

曙光女士、 罗虹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前述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李翠
娥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
三年。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6）及《关于选举第四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王曙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一）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
聘任李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晓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怀举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聘任孙振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上述人员任期均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民先生、李晓昱女士、王怀举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6），孙振强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或公开谴责。 董事会秘书孙
振强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姚红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姚红霞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姚红霞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四、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58964211
电子邮箱：hiuv@hiuv.net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 3000 号 1 幢 A 楼 909 室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6 日

附件简历：
孙振强先生，198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会计学

本科学历。 2010 年 04 月至 2012 年 12 月，担任保定中纺依棉纺织有限公司成本会计；2013 年 01
月至 2016 年 09 月历任河北西麦食品有限公司财务主管、集团（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成本主管；2016 年 9 月至今历任公司财务主管、财务副经理、财务经理、集团财务经理、集团资
金高级经理、集团投融资高级经理。

姚红霞女士，1983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华东理工大学管理学学士。
2021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任证券事务代表，持有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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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齐明先生和全杨先

生因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工作岗位发生变动，基于新任岗位的工作职责，公司不再认定齐明先
生和全杨先生为核心技术人员。 同时，公司结合覃勇先生和刘俊刚先生的任职履历、对公司核
心技术的参与情况及历史贡献，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核心技术特点及发展趋势等因素，新增认
定其二人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已建立完备的研发体系和管理机制，持续吸收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加入研发团队并做好人才储备。经过多年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公司研发团队人员持续增
加、整体实力不断提高。 公司目前的研发、生产和经营工作均照常进行。 核心技术人员变动后，
齐明先生、全杨先生仍在公司任职并将继续为公司技术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此次核心技术人员
的变动不会对公司已取得的核心技术、对未来公司的技术研发、核心竞争力、持续经营能力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

一、核心技术人员变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齐明先生和全杨先生因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工作岗位发生变动，现任公

司车用新产品开发总监和国际业务发展总监，均为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基于新任岗位的工作职
责，公司不再认定齐明先生和全杨先生为核心技术人员。 同时，公司结合覃勇先生和刘俊刚先
生的任职履历、对公司核心技术的参与情况及历史贡献，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核心技术特点及
发展趋势等因素，新增认定其二人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公司及董事会对齐明先生和全杨先生
多年来为公司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新增认定情况
结合覃勇先生和刘俊刚先生的任职履历、对公司核心技术的参与情况及历史贡献，以及公

司所处行业的核心技术特点及发展趋势等因素，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变动的议案》， 新增认定覃勇先生和刘俊刚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上
述二位简历如下：

覃勇先生，1982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2006 年加入公司至今，历任公司研发工程师、研发经理，现任光伏事
业部研发总监。

刘俊刚先生，1967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橡塑专
业，学士学位。 曾就职日本南部塑料（上海）公司产品工程师和新加坡统合公司工艺工程师、生
产部经理、工程部经理，生产运营总监。 2018 年加入公司至今，历任公司设备研发部经理，现任
设备研发部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覃勇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52,980 股，刘俊刚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其二位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核心技术人员取消认定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齐明先生和全杨先生因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工作岗位发生变动，现任公

司车用新产品开发总监和国际业务发展总监，均为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基于新任岗位的工作职
责，公司不再认定齐明先生和全杨先生为核心技术人员。

1.� 人员情况
齐明先生，1971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高分子材

料专业， 学士学位。 历任东北制药集团公司东北第六制药厂销售部副处长、3M 中国有限公司
交通安全产品部经理。 2011 年 3 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生产总监、销售总监，现任公司车用新
产品开发总监。

全杨先生，1972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专
业， 学士学位。 历任北京第二制药厂销售部区域销售经理、3M 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销售
经理。 2010 年 12 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市场总监，现任公司国际业务发展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齐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64,921 股，全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 2,420,807 股。 本次变动后，其二位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2.� 研发、专利及保密情况
公司（含子公司）与齐明先生、全杨先生签署了《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知识产权、保密

及竞业限制协议》等协议并就知识产权、保密职责、竞业限制等相关权利及义务均进行了明确
规定。 其二位担任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参与研究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无论是否已获授权）均归
属于公司（含子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未发现其二位存在违反《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知识产权、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
等协议相关条款的情形。

本次变动后，其二位将继续发挥技术优势，对公司新增核心技术人员和技术团队做好技术
交接和辅导，为公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核心技术人员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持续吸收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加入研发团队， 截至 2020 年末、2021 年末、2022 年末，公

司研发人员分别为 72 人、93 人、180 人， 占公司员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12.74% 、11.43% 、
16.22%。 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不断增长。 公司通过完善的高质量人才选拔、招聘、培养机制，研发
团队后备人员充足，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发展。

本次变动前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如下：
时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李民、齐明、全杨

本次变动后 李民、覃勇、刘俊刚

本次变动后，公司原核心技术人员齐明先生和全杨先生仍在公司任职，将继续遵守与公司
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知识产权、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等协议中规定的知识产
权、保密职责、竞业限制等相关权利及义务，并将继续发挥技术优势，做好与核心技术团队的交
接和辅导，为公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本次新增核心技术人员覃勇先生和刘俊刚先生，加入公司多年来，为公司主营业务的技术
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认定其二位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提升了公司核心技术进步与发
展的实力，增强了技术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目前公司各项研发项目、 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此次核心技术人员变动不会对公司技术研
发，核心竞争力、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实质性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研发和自身技术积累，已建立完备的研发体系和管理机制，通过

申请专利和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的形式切实保护公司的创新成果， 同时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优化考核与激励方式，通过员工持股平台等人才激励措施创造良好的创新和共享氛围，充
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 经过多年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公司研发整体实
力不断提高，公司竞争实力不断增强，保障核心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创
新与发展。 同时，公司充分做好变动人员及相关各部门人员的沟通协调工作，保障人员变动平
稳进行。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现有核心技术人员、 研发及技术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及创新产品的持续

研发工作，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调整不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亦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与产品创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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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8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 3000 号 3 号楼 base 一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7,943,6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7,943,6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160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16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董事会秘书李晓昱女士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董事会人数、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934,044 99.9746 9,655 0.0254 0 0.0000

2、 议案名称： 关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934,044 99.9746 9,655 0.025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934,044 99.9746 9,655 0.0254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提名李晓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7,934,044 99.9746 是

4.02 关于提名李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7,934,044 99.9746 是

4.03 关于提名王怀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7,934,044 99.9746 是

4.04 关于提名章继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7,934,044 99.9746 是

5、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提名吴梦云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7,934,044 99.9746 是

5.02 关于提名唐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37,934,044 99.9746 是

5.03 关于提名周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37,934,044 99.9746 是

6、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关于提名王曙光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37,934,044 99.9746 是

6.02 关于提名罗虹桥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37,934,044 99.9746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64,516 86.9828 9,655 13.0172 0 0.0000

4.01
关于提名李晓昱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64,516 86.9828

4.02
关于提名李民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64,516 86.9828

4.03
关于提名王怀举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64,516 86.9828

4.04
关于提名章继生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64,516 86.9828

5.01
关于提名吴梦云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64,516 86.9828

5.02
关于提名唐侃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64,516 86.9828

5.03
关于提名周频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64,516 86.9828

6.01
关于提名王曙光女士为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64,516 86.9828

6.02
关于提名罗虹桥先生为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64,516 86.982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2、3 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 4、5、6 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境外审议通过；
2、 议案 1、2、3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 对中小投资者单计票的议案：议案 2、4、5、6；
4、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兵、毛娅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6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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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在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结束后，通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全体当选董事参加会议。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
免了本次会议通知关于时限的要求， 召集人已在会议上就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间的相
关情况作出说明。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经与董事会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董
事李晓昱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李晓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并聘任李晓昱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 任期三年， 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李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并聘任李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了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具体如下：
（1） 战略与 ESG 委员会：李晓昱（召集人）、李民、唐侃；
（2） 审计委员会：吴梦云（召集人）、唐侃、章继生；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唐侃（召集人）、吴梦云、李晓昱；
（4） 提名委员会：周频（召集人）、唐侃、李晓昱。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

任召集人， 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吴梦云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
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孙振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怀举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姚红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公司章程（2023 年 7 月修订）》关于董事会成员人数进行了调整，故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议事规则中涉及董事会成员人数的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变动的议案》
因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齐明先生和全杨先生工作岗位发生变动，基于新

任岗位的工作职责，公司不再认定齐明先生和全杨先生为核心技术人员。 同时，公司结合覃勇
先生和刘俊刚先生的任职履历、对公司核心技术的参与情况及历史贡献，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
核心技术特点及发展趋势等因素，新增认定其二人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表决结果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1）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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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暨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比例合计
达 1%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IPO”）前股

东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HK� Holding”），在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前持有公司股份 2,591,251 股， 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268,222,941 股， 下同）的
0.97%。 上述股份来源于 IPO 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暨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且已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3-047）。 HK� Holding 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
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97%， 且大宗交易受让方在
受让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所受让的股份；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97%； 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97%。 减持价格
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收到 HK� Holding 出具的《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告知函》。 截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HK� Holding 已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779,801 股， 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0.29%【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
（268,104,941 股，下同）的 0.29%】；已累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811,450 股，占减
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0.68%（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 0.68%）；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591,251 股，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0.97%（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 0.97%）。 本次
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且 HK� Holding 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比例达 1%的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收到 HK� Holding、 控股股东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CIG 开曼”）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康令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康令科技”）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比例合计达 1%的告知函》，在 2023 年 6 月 27 日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的权益变动期间内，CIG 开曼、 康令科技和 HK� Holding（以下合称“信息披露义务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 19.8679%减少至 18.8193%，权益变动比例累计达到 1.0486%。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减持股份计划及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被动增持共同
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5%以下股东 2,591,251 0.97% IPO 前取得：0 股

其他方式取得：2,591,251 股

注：1、持股比例以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 268,222,941 股计算；
2、上述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所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41,665,830 15.53%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康令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10,280,734 3.83%

康令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通
过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人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2,591,251 0.97%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合计 54,537,815 20.33% —

注：持股比例以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 268,222,941 股计算。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2,591,251 0.97%
2023/5/
30 ～2023/
8/14

集中竞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43.45－74.07 131,528,475.05 已完成 0 0.00%

注：1、集中竞价交易的减持价格区间为 48.44 元 / 股 -74.07 元 / 股，减持数量为 779,801
股， 减持总金额为人民币 51,080,597.55 元； 大宗交易的减持价格区间为 43.45 元 / 股 -62.65
元 / 股，减持数量为 1,811,450 股，减持总金额为人民币 80,447,877.50 元。

2、减持比例按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 268,222,941 股计算，当前持股比例按公司当
前股份总数 268,104,941 股计算。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比例合计达 1%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比例合计达 1%的告

知函》。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3,290,214 股，占权益变动前公司
股份总数（268,222,941 股，下同）的 19.8679%。 上述股份来源于 IPO 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且已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解除
限售上市流通。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减持股份前，已分别履行了预先披露义务，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47）、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披露的《股
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49）和于 2023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控股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50）。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2023 年 6 月 27 日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的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已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115,412 股，占权益变动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0.4159%（占
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 0.4160%）；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719,450 股，占权益
变动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0.6411%（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 0.6413%）；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834,862 股，占权益变动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1.0569%（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 1.0574%）。

此外，鉴于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 3 日办理完毕《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 10 名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1.80 万股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公司股份总数由 268,222,941 股减少至 268,104,941 股。 信息披露
义务人的持股比例因上述原因相应被动增持。

综上， 在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 19.8679%减少至
18.8193%，权益变动比例累计达到 1.0486%。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减持股份计
划及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被动增持共同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第六十三条之规
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 1.00%，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住所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7 月 14 日至 2023 年 8 月 3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 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3/07/14 人民币普通股 -465,477 -0.1735%
被动增持 2023/08/03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68%
合计 / / -465,477 -0.1668%

注：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系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信息披露义 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上海康令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 860 号 10 幢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6 月 27 日至 2023 年 8 月 10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 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3/06/27-2023/08/02 人民币普通股 -429,935 -0.1603%
被动增持 2023/08/03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15%
集中竞价交易 2023/08/04-2023/08/1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 -0.0108%
合计 / / -458,935 -0.1696%

信息披露义 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住所 ROOM 1702, 17/F, HONG KONG TRADE CENTRE, NOS. 161 -167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K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6 月 27 日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 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3/06/27-2023/08/02 人民币普通股 -18,300 -0.0068%
被动增持 2023/08/03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03%
集中竞价交易 、 大宗
交易 2023/08/04-2023/08/14 人民币普通股 -1,892,150 -0.7057%

合计 / / -1,910,450 -0.7123%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变动时间 股 份 总 数
（股 ） 变动原因

期末持股数 （股）
期末合计持 股数
（股）

期末合计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比例
增减CIG 开

曼
HK
Holding

康 令 科
技

2023/06/26 268,222,941 前次权益变动 41,665,8
30 1,910,450 9,713,9

34 53,290,214 19.8679% /

2023/06/27 -
2023/08/02 268,222,941 股份减持 41,200,3

53 1,892,150 9,283,9
99 52,376,502 19.5272% -0.3407%

2023/08/03 268,104,941 回 购 注 销 限 制
性股票

41,200,3
53 1,892,150 9,283,9

99 52,376,502 19.5358% 0.0086%

2023/08/04 -
2023/08/14 268,104,941 股份减持 41,200,3

53 0 9,254,9
99 50,455,352 18.8193% -0.7166%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一 致 行 动 关 系 形 成
原因 股份性质 变动原因

变动前持有股份 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股份
总数比例 股数（股） 占 公 司 股 份

总数比例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控
制的企业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集中竞价交
易、 被动增
持

41,665,830 15.5340% 41,200,353 15.3672%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控
制的企业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集中竞价交
易、 大宗交
易 、 被动增
持

1,910,450 0.7123% 0 0.0000%

上 海 康 令 科 技 合 伙
企业（有限合伙 ）

康 令 科 技 的 实 际 控
制 人 与 公 司 实 际 控
制人通过签署 《一致
行动协议 》成为公司
实 际 控 制 人 的 一 致
行动人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集中竞价交
易、 被动增
持

9,713,934 3.6216% 9,254,999 3.4520%

合计 / / / 53,290,214 19.8679% 50,455,352 18.8193%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承诺。

3、变动前持股比例按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 268,222,941 股计算，变动后持股比例
按公司当前股份总数 268,104,941 股计算。

(三)� 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减持股份及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被动增持共同所致，不涉及

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减持股份计划及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被动增

持共同所致。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相关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 日披露的《股权激
励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5）。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减持
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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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 年 7 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
“本集团”）合并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环比均上升。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
公里计）同比上升 89.6%，环比上升 13.9%；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 115.9%，环比上升 18.1%。 其
中，国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 56.1%，环比上升 13.5%；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 78.2%，环比上
升 15.9%； 国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 1,499.1%， 环比上升 16.2%； 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
2,033.4%，环比上升 28.7%；地区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 1,892.6%，环比上升 13.3%；旅客周转
量同比上升 4,768.8%，环比上升 28.7%。 平均客座率为 75.4%，同比上升 9.2 个百分点，环比上
升 2.7 个百分点。 其中，国内航线同比上升 9.4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1.6 个百分点；国际航线同
比上升 18.2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7.1 个百分点；地区航线同比上升 44.3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9.0 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货运运力投入（按可用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 17.3%，环比上升 9.4%；货邮周
转量（按收入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 5.7%，环比上升 0.2%；货运载运率为 32.7%，同比下降
8.0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3.0 个百分点。

2023 年 7 月，本集团共引进 1 架 ARJ21-700 飞机。 截至 2023 年 7 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
903 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 363 架，融资租赁 234 架，经营租赁 306 架。

2023 年 7 月新开航线如下表：
航线 班期 开始执行日期

成都双流-西安 一周七班 2023 年 7 月 1 日

成都天府-马尼拉 一周三班 2023 年 7 月 2 日

武汉-达州 一周三班 2023 年 7 月 11 日

成都天府-吉隆坡 一周四班 2023 年 7 月 19 日

重庆-新加坡 一周四班 2023 年 7 月 23 日

2023 年 7 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本月实际完成数 比上年同期增长

(%)1 环比增长(%)1 当年累计
完成数

比上年同期累计
增长(%)1

一、运输能力

1、可用吨公里 (百万)2 3,508.8 64.8 12.7 19,855.7 61.6
其中 : 国内航线 2,686.7 64.0 12.6 16,433.2 116.4
国际航线 733.5 53.4 13.4 2,948.3 -35.0
地区航线 88.7 551.4 10.2 474.2 207.7

2、可用座位公里(百万)3 29,368.2 89.6 13.9 164,344.9 137.0
其中 : 国内航线 23,639.0 56.1 13.5 141,258.3 112.2
国际航线 4,985.2 1,499.1 16.2 19,216.9 903.3
地区航线 744.0 1,892.6 13.3 3,869.8 353.0

3、可用货运吨公里(百万 )4 864.8 17.3 9.4 5,049.2 -16.4
其中 : 国内航线 562.3 102.8 9.8 3,728.1 132.2
国际航线 283.9 -36.9 9.2 1,215.7 -72.2

地区航线 18.6 83.2 -0.1 105.5 49.6
二、运输

1、收入吨公里 (百万)5 2,187.7 83.9 12.7 11,755.3 85.9
其中 : 国内航线 1,653.8 71.5 10.6 9,749.8 123.5
国际航线 478.6 117.1 19.5 1,744.9 -8.0
地区航线 55.3 1,107.3 24.7 260.6 307.5

2、收入客公里 (百万)6 22,135.7 115.9 18.1 117,604.7 169.9

其中 : 国内航线 17,948.6 78.2 15.9 102,747.7 142.2

国际航线 3,628.8 2,033.4 28.7 12,302.6 1,543.0

地区航线 558.3 4,768.8 28.7 2,554.5 539.8

3、收入货运吨公里(百万 )7 282.9 -5.7 0.2 1,405.2 -43.2

其中 : 国内航线 111.8 23.1 -11.2 718.3 15.9

国际航线 167.0 -18.8 9.4 666.5 -63.6

地区航线 4.0 14.5 2.9 20.4 -17.1

4、乘客人数(千 ) 12,796.8 98.3 15.8 71,365.1 153.9

其中 : 国内航线 11,691.4 82.2 14.7 67,265.1 142.5

国际航线 754.3 2,274.9 28.8 2,509.0 1,766.4

地区航线 351.1 5,477.7 29.7 1,591.1 582.4

5、货物及邮件 (吨) 93,635.8 13.7 -5.6 541,829.1 -11.0

其中 : 国内航线 67,249.4 24.2 -11.2 432,423.3 16.8

国际航线 23,732.4 -8.4 13.2 95,830.5 -57.0

地区航线 2,654.0 14.7 4.8 13,575.3 -12.7

三、载运率

1、客座利用率 (%)8 75.4 9.2 2.7 71.6 8.7

其中 : 国内航线 75.9 9.4 1.6 72.7 9.0

国际航线 72.8 18.2 7.1 64.0 24.9

地区航线 75.0 44.3 9.0 66.0 19.3

2、货物及邮件载运率(%)9 32.7 -8.0 -3.0 27.8 -13.1

其中 : 国内航线 19.9 -12.9 -4.7 19.3 -19.3

国际航线 58.8 13.2 0.1 54.8 12.9

地区航线 21.8 -13.1 0.6 19.3 -15.5

3、综合载运率 (%)10 62.3 6.5 0.0 59.2 7.7

其中 : 国内航线 61.6 2.7 -1.1 59.3 1.9

国际航线 65.3 19.1 3.3 59.2 17.4

地区航线 62.3 28.7 7.3 55.0 13.5

注：1、运输能力及运输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比，载运率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点
2、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3、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4、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5、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6、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7、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8、客座利用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收入货运吨公里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综合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1、截至 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司已取得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航集团”）控

制权，山航集团及其包括山航股份在内的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成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筹划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本公司临时公告及定期报告将包含山航股份相关机队信息及运
营数据，表格中往期数据调整为可比口径。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
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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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23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46,054,834.85 712,322,304.97 4.74
营业利润 91,181,292.14 49,842,713.49 82.94
利润总额 91,837,711.61 49,871,702.86 8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655,186.55 41,597,997.06 6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641,849.65 35,923,043.67 57.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09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1.41% 0.8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304,596,024.74 7,446,730,918.35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70,738,040.00 3,016,555,650.09 1.80

股 本 460,498,076.00 328,927,197.00 4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67 6.55 1.83

注：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实施了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调整后 2022 年半年度每股收益由 0.13 元调整为 0.09 元，2022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由 9.17 元调整为 6.55 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数据中心服务器托管服务。 公司作为批发定制型数据中心服务商，利用核心竞争优势，持续精耕细作，提高服务质量，实现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
2023 年半年度，公司经营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利润指标变动超过 30%，主要系随着终端客户的业务需求逐步提升，公司已经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机柜逐步上电，推动了公司

经营业绩的同比增长；基本每股收益变动超过 30%主要系随着利润的增长，基本每股收益增加；股本变动超过 30%主要系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实施了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

三、风险提示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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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

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203 号），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
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
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 最终是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
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6 日


